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本项目属于C3831 电线、 电缆制造类项目， 不属于上述

造纸、 纺织印染、 酿造、 电镀、 化工、 小钢铁等重污染行业

落后产能，不属于禁止新建和扩建制浆、 造纸、 印染、 电镀 、

鞋革、 线路板、 化工、 冶炼、 发酵酿造、 生物制药、 危险废

物综合利用或处置等重污染项目，本项目冷却水循环利用，

不外排，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《水

污染物排放限值》 (DB44/26-2001)第二时段三级排放标准，

同时满足棉湖镇污水处理厂纳管标准后排入棉湖镇污水处理

厂处理，处理达到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

出。 严格环保准入。 严格实施主体功能区配套环境政策和

差别化环保准入政策，提高电镀、 印染等重点行业的环保准

入要求。 严格实施流域限批。执行最严格的水资源保护制

度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，在主要控制断面水质未实现环

境功能区划规定的保护目标之前，对榕江流域的建设项目实

行严格限批，严格控制新增供水量，严格控制新扩建增加超

标水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。 榕江南河三洲拦河坝上游、 榕

江北河桥闸上游、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及上游集水区域禁止新

建和扩建制浆、 造纸、 印染、 电镀、 鞋革、 线路板、化工、

冶炼、 发酵酿造、 生物制药、 危险废物综合利用或处置等

重污染项目，禁止新建和扩建排放含汞、 砷、 镉、 铬 、铅等

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项目， 以及存在重大环境风险和

环境安全隐患的项目。 重污染行业新、 改 、 扩建的建设项

目，实行主要污染物排放等量或减量置换。 构筑生态红线，

优化生态空间格局实施严格的生态控制红线保护。 依法划定

生态控制红线。 推动污染企业退出。流域内各县区应对城市

建成区内现有钢铁、 五金、 造纸、 印染、 原料药制造、化工、

电镀等污染较重的企业进行排查并制定搬迁改造或依法关闭

计划”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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